
证券代码：920593        证券简称：鼎智科技        公告编号：2025-156 

 

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基于战略及业务发展需求，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江苏斯特斯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斯特斯”或

“目标公司”）少数股东倪浩东签署《关于江苏斯特斯电机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

协议》，公司以 57 万元对价购买倪浩东持有的江苏斯特斯 19%的股权（对应江苏

斯特斯注册资本 190 万元，其中实缴注册资本 57 万元，未实缴 133 万元）。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在江苏斯特斯的持股比例由 51%增至 70%，本次股权收购不

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

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超过五

千万元人民币； 



（三）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经审计 2024 年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资产总额 738,358,920.25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667,165,984.25 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 223,717,075.81元。交易标的资产不满足以上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 

项目 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金额（元） 增资额占比 

期末总资产 738,358,920.25 0.26% 

期末净资产 667,165,984.25 0.28% 

综上，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决策与审议程序 

2025 年 10 月 22 日，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江苏斯特斯

电机有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的决定》。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倪浩东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 

目前的职业和职务：管理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江苏斯特斯电机有限公司 19%股权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常州经济开发区潞城街道潞横路 2850 号 

交易标的为股权类资产的披露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斯特斯电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3 年 10 月 24 日 

住所：常州经济开发区潞城街道潞横路 2850 号 

注册资本：1000 万元，实缴资本 300 万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电机制造；微特电机及组

件制造；微特电机及组件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交易标的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姓名/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认缴注册

资本 

实缴注册

资本 
持股比例 

认缴注册

资本 

实缴注

册资本 

持股比

例 

江苏鼎智智能

控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510.00 153.00 51.00% 700.00 153.00 70.00% 

韩蓓蓓 300.00 90.00 30.00% 300.00 90.00 30.00% 

倪浩东 190.00 57.00 19.00% - - - 

合计 1,000.00 300.00 100.00% 1,000.00 300.00 100.00% 

3、不存在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 

4、财务状况 

单位：元 

科目 
2024 年度/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半年度/ 

2025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482,763.41 2,079,707.49 



负债总额 212,926.42 45,482.61 

净资产 2,269,836.99 2,034,224.88 

营业收入 - 1,840.17 

净利润 -732,356.91 -235,612.1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43,509.72 -235,612.11 

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审计机构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 

5、标的公司最近 12 个月不存在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改制的情况。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定价情况 

经双方协商，公司以 57 万元对价受让倪浩东持有的江苏斯特斯 19%股权

（对应江苏斯特斯注册资本 190 万元，其中实缴注册资本 57 万元，未实缴 133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关于江苏斯特斯电机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倪浩东 

1、甲方以 57 万元对价受让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19%股权（对应目标公司注

册资本 190 万元，其中实缴注册资本 57 万元，未实缴 133 万元）（以下简称“本

次股权转让”）。本次股权转让交割后，甲方承担标的股权对应的未实缴注册资本

的实缴义务。 

2、本次交易的税费 

双方按法律法规规定各自承担本次股权转让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个人所得

税在内的相关税费。 



3、交割 

（1）目标公司就本次交易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即为交割日。 

（2）甲方应于交割后 7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乙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即

人民币 57 万元（大写：伍拾柒万元整）。 

4、本协议由协议双方签字（适用于自然人）或盖章（适用于非自然人）后

生效。 

5、协议签署日：2025 年 10 月 22 日。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根据业务发展规划做出的经营决策，增加了公司在控股子

公司江苏斯特斯的持股比例，提高了子公司的决策效率。本次交易是公司从长

远利益出发所做出的慎重决策，不存在重大风险，但存在一定市场风险及管理

风险。公司将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明确经营策略，组建良好经营管理团队，

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变化，来降低上述可能发生的风险。本次交易有利

于公司未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 

 

七、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系公司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做出的决策，存在一定市场风险、管

理风险。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各项内控制度，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意识，不断适应

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八、备查文件 

1、《关于购买江苏斯特斯电机有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的决定》。 

2、《关于江苏斯特斯电机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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